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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著作权转让协议与承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第一作者(作者代表)已征 得全体作者的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将题目为                                   	的论文 (包括 印刷版和电子版)包括但不限于在全球范围内的汇编权、发行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汇编权转让给《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编辑部，包括许可《现代 城市轨道交通》编辑部使用各种介质、媒体和其他语言文字出版发行该文，以及入编国内 外各文献检索系统，从而扩大该文的学术影响和学术交流范围。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刊登该论文后，向第一作者或作者代表一次性酌付稿酬，该稿 酬已含该论文版权转让的费用。
本文作者承诺：
1. 本论文系作者的原创性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尚未以汉语或其他语种在国内外公开发 表，并且无抄袭、无泄密、无一稿多投。
2. 全体作者及作者单位对本文的发表、署名及其排序无异议。在论文修改过程中，如有增 减作者或变更署名单位，第一作者或作者代表须征得全体作者及单位的同意，然后向编辑 部出具由第一作者或作者代表签名的变更说明。
3. 同意《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稿酬和出版收费标准。
4. 本论文引用他人成果的内容已经在文内引用处加以明确说明并已注明出处。
5. 全体作者周知本协议书。
6. 本协议自全体作者签字之日起生效，签字后作者将纸质版协议原件邮寄至本刊。若作者 通过电子邮箱、投稿系统等方式提交协议复印件/扫描件的，视为其认可复印件/扫描件与原 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如因违背上述承诺而给《现代城市轨道交通》造成纠纷和不良影响，作者须承担责任(包括 法律责任)，并接受编辑部所采取的警示措施，包括书面批评、公开通报等。编辑部为了维 护科学道德规范和正常的出版秩序，一旦该论文达不到杂志的发表要求，编辑部有权对稿件 进行退稿处理，本协议自动失效。
全体作者签名：





注意： a. 所有作者必须手写签名，不得代签；
b.扫描或照相后以附件形式返回《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编辑部；
c .返回“协议与承诺”后进入出版前的论文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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